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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「建築法」第 7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認有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

之建築物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、電相關規定。查本案因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污水放流管導致嚴

重污染地下水體，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簽經市長核准，經該府都市發展局專案授權大肚區

公所核發接用水許可在案，經公所確認申請案（含申請人姓名、申請建物地址）為上開範圍

內之居民用戶後，分案（按門牌號）依「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

法」第 5 條規定應檢附「申請書、切結書、身分證明、房屋稅籍證明」等資料審核並核發接

用水許可。 

三、有關中科補助裝設自來水管線陸續完成，惟居民無法拿出接水證明致無法裝設水表一節，本案

如非屬前開專案核准範圍內之居民用戶，應依「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

許可辦法」第 5 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審核後核發接用水許可。如屬前開專案核准範圍內之居

民用戶，可依上開辦法第 5 條規定應檢附「申請書、切結書、身分證明、房屋稅籍證明」等

資料審核後核發接用水許可。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本年 1 月 2 日電洽臺中市大肚區公

所農建課表示，執行成效良好，目前依專案範圍內申請核准接用水證明，約 9 成多已完成核

發作業，僅 1 戶因有營業事實而無法核發接用水證明；另個案申請部分民眾因相關證明資料

不全、有供營業用（如工廠、店舖等）、有土地惟無建築物及無編釘門牌……等情事，而無

法核發接用水證明，亦授權該公所，針對個案研議處理方式。至有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評估裝設自來水與房屋安全結構並無直接關聯性，為簡政便民，研擬修法一節，本案前經該

府 101 年 2 月 24 日令發布修正「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」第 5

條在案，其他特殊情形，經臺中市政府核准者，得免附建築師出具之使用安全證明。 

（一六二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「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全盤審慎

檢討『廣電三法』，提出周延的反媒體壟斷專法，防範媒體壟

斷，並應衡量數位匯流媒體結構與特性，進行通盤整體思考，

避免倉促修法等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58） 

林委員就「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全盤審慎檢討『廣電三法』，提出周延的反媒體壟斷專

法，防範媒體壟斷，並應衡量數位匯流媒體結構與特性，進行通盤整體思考，避免倉促修法等」問

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通傳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通傳會現正加速研商「媒體所有權暨跨媒體所有權管制」專法，研蒐世界先進國家有關媒體集

中度管制之模式及作法，審慎研議媒體所有權及跨媒體所有權管制之規管方式及立法方向，

訂定可操作之規範機制及賦予適當之執法工具，並全力配合 大院決議，將草案儘速送請審

議。 

二、目前具體之修法議題包括：納入水平及垂直之（跨）媒體所有權併購議題，考量各媒體事業之

企業集團化現象及其跨越不同媒體種類的整合情形，參照外國經驗推估單一媒體或媒體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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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團對意見自由多元的潛在影響力等，藉以確保媒體提供多元資訊，滿足人民知的權利，有

助益公眾意見形成及公共事務監督，以維持民主社會正常發展，將媒體所有權過度集中所可

能造成弊害降至最低。 

三、另有關數位匯流時代的媒體監理規範，本院為因應數位匯流發展趨勢，於 101 年 5 月公布「數

位匯流發展方案」，將法規架構調整期程分為 2 階段。第 1 階段目標，廣電與電信產業分別

修法，以層級管制架構的概念，因應各產業的實務需求進行法制調整作業，通傳會已完成第 1

階段修法作業，將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（兩公約及黨政軍退出媒體修正版）、有線廣播電視

法修正草案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送請 大院審議；第 2 階段目標，於民國 103 年 6 月

前完成廣電三法及電信法草案（或匯流形式規範架構），將朝向水平結構法制調整作業，以

因應科技匯流，並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。 

（一六三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針對即將實施之十二年國教，應設法

補救「技職教育」日漸消失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40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67） 

陳委員根德針對即將實施之十二年國教，應設法補救「技職教育」日漸消失的問題所提之質

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技專校院升格改制，係為配合各階段產業發展，提供經濟發展所需之人力，尤其民國 80

年代後產業升級後，所需人力已非傳統職業及專科學校所能培育，本部爰推動技專校院改制

及改名政策，提供推動產業升級人力，以因應國家經濟政策之發展，培育更優質之各階層產

業人才需求。 

二、所提有關技職校院師資未具業界實務經驗、高職學生以升學為導向、技職教育學術化、技職教

育定位不明及學用落差等問題，本部業推動相關改進措施如下：大專系所增設調整辦理審查

作業時，邀請經建會等相關單位參與，提供相關產業之人力供需狀況；推動技專校院工業類

等實務課程改善試辦計畫，朝務實致用之課程發展；鼓勵學校進用一定比例之業師，並鼓勵

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；強化實習媒介平臺，並要求大專校院依系科特性規劃合理之實

習課程時數；邀請業界人士參與評鑑，藉此檢視學校課程、師資方面與業界之互動及發展；

持續進行「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調查」，掌握流向及對學校之意見回饋；賡續推動產學攜手

合作計畫等各項產學專班，兼顧學生升學與就業意願，並滿足業界缺工需求；持續推動產學

合作，並將研發成果反饋教學，以厚植產業競爭力及提升大專校院競爭優勢。 

三、此外，為落實經濟動能推升方案，平衡國內人力供需，並回應外界對技職教育的期待，於第一

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之基礎上，參考先進國家作法，提出「第 2 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」，自

102 年至 106 年實施，從 3 個面向 9 個策略推動：1.制度調整（政策統整、系科調整、實務選

才）、2.課程活化（課程彈性、設備更新、實務增能）、3.就業促進（就業接軌、創新創業


